
山东省绿色低碳发展中心
绿色低碳品牌官管理办法（试行）

一、总则

为积极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促进绿色低碳品牌的推广

与发展，规范绿色低碳品牌官的管理工作，特制定本办法。本办法旨

在选拔、培养一批具备专业知识和良好声誉的品牌官，通过他们的影

响力推动绿色低碳品牌在市场中的认可度和竞争力提升。

二、机构设置

（一）设立绿色绿色低碳品牌建设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负责整体的规划、指导和监督推荐官管理工作。其成员包括

行业专家、政府相关部门代表、企业代表等。

（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包括接受申报、组

织评价、资料管理等工作。

三、申报资格

（一）基本要求

1. 年满 18 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2.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无不良信用记录。

（二）专业要求

1. 具备碳达峰碳中和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如能源管理、环境

科学、可持续发展等，有相关学历或培训证书者优先。

2. 熟悉绿色低碳品牌的评价标准、市场趋势等内容。

（三）声誉要求



1. 在所在行业或社会具有良好的声誉，无损害行业形象的行为。

2. 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公益意识。

四、评价指标

（一）专业知识水平（30%）

1. 对碳达峰碳中和政策法规、技术标准的掌握程度。

2. 对绿色低碳品牌内涵、特征的理解深度。

（二）行业影响力（30%）

1. 在相关行业内的知名度、人脉资源。

2. 参与行业活动、发表专业见解的情况。

（三）推广能力（40%）

1. 制定和执行绿色低碳品牌推广方案的能力。

2. 运用多种渠道（如社交媒体、线下活动等）进行推广的实际

效果。

五、推荐程序

（一）申报

1. 申请人需填写《绿色低碳品牌官申报表》，并提交相关证明材

料，如学历证书、工作经历证明、专业成果等。

2. 申报材料提交至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初审

1. 办公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核，核实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

性。

2. 初审合格者进入评审环节。



（三）评审

1. 领导小组组织专家评审团对初审合格者进行评审。

2. 评审团根据评价指标进行打分，并提出评审意见。

（四）公示

1. 评审结果在官方网站等渠道进行公示，公示期为七个工作日。

2. 公示期间接受社会监督，如有异议可提出申诉。

（五）聘任

1. 公示无异议者，正式聘任为绿色低碳品牌官，颁发聘任证书。

六、监督管理

1. 推荐官应定期向领导小组报告工作进展，包括推广活动开展

情况、品牌推广效果等。

2. 领导小组对推荐官的工作进行定期考核，考核不合格者视情

况进行警告、暂停职务或取消推荐官资格等处理。

3. 如发现推荐官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职业道德或损害绿色低碳

品牌形象的行为，立即取消其资格，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七、附则

1. 本办法由绿色低碳品牌官管理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2.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如有修订将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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